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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葉秀娟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43

傳真：02-27252869

電子信箱：edu_me.3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士林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教軍字第10931109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機關學校結合全民國防教育，宣導本市防空疏散避難

設施使用時機及相關方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市「防空疏散避難設施」相關資訊本府警察局已置於網

站https://police.gov.taipei（路徑：首頁＞業務資訊＞

防空疏散避難專區），請各機關學校運用網站、粉絲專

頁、電子看板及跑馬燈等各項傳播管道向民眾宣傳，另於

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或設攤活動等時機宣導相關資訊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除外)

副本：

(教育局代決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士林區公所 1091126

*BNAA1096028220*


